附件1：
东南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
（工程硕博士专项）评分细则
一、研究生阶段成绩
	评分类别
	评分项目
	评分等级
	得分

	研究生阶段成绩
	规格化成绩在所在学院排名
	前5%
	10

	
	
	前10%
	5

	
	
	前25%
	2



二、学术成果情况
	评分类别
	评分项目
	得分

	国家专利
	国家发明专利
	10

	
	国家实用新型
	5

	
	国家外观专利
	3

	核心刊物论文（需提供检索证明）
	SCI期刊
	10

	
	EI期刊
	5

	
	国内核心刊物
	3

	国际会议/学术论坛论文
	领域内顶级会议
	10

	
	领域内权威会议
	3


注：
（1）若为受理专利，分值×0.5；专利有多位发明人，则根据发明人排序按以下比例进行分配：第一发明人：100%，第二发明人50%，第三发明人15%，第四发明人及以上5%。项目指导教师不计入发明人总数和排序。
（2）中科院一区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得分乘以系数1.5，中科院二区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得分乘以系数1.2。期刊分区按照中科院最新分区标准划分。刊物的 中科院分区出现多个分区时，认定最高分区。
（3）国内核心刊物、领域内顶级会议、领域内权威会议的定义均参考东南大学相关文件进行认定。
（4）论文有多位作者，则根据作者排序按以下比例进行分配：第一作者：100%，第二作者50%，第三作者15%，第四作者及以上5%。通讯作者按第一作者记，项目指导教师不计入作者总数和排序。
（5）多个项目则分数累加。

三、学科竞赛
	评分类别
	级别
	特等奖/一等奖
	二等奖
	三等奖

	I类竞赛（“挑战杯”、“互联网+”以及学科顶级竞赛等）
	国际级
	30
	25
	15

	
	国家级
	20
	15
	10

	
	省部级
	15
	10
	0

	
	校级
	2.5
	0
	0

	II类竞赛（由教育部、工信部等部委以及行业学会举办的权威竞赛等）
	国际级
	20
	12
	8

	
	国家级
	10
	8
	6

	
	省部级
	7
	5
	0

	
	校级
	2
	0
	0

	III类竞赛（由教育厅、工信厅等厅局举办的权威竞赛等）
	国际级
	12
	8
	6

	
	国家级
	8
	6
	4

	
	省部级
	4
	2
	0


注：
（1）若竞赛不设等级奖，则按以下原则认定：排名第1（特等奖）、排名前 15%（一等奖）、排名前 30%（二等奖）、排名前 50%（三等奖）；
（2）若为团体竞赛，则根据排序按以下比例进行分配：排名第一：100%，排名第二50%，排名第三15%，排名第四及以上5%。若排名不分前后，则统一按50%计算。
（3）多个项目则分数累加。
四、工程素养
	评分类别
	评分项目
	得分

	项目（在校期间）
	国家级科研项目
	30

	
	省部级科研项目
	20

	
	市厅级科研项目
	15

	
	校企合作项目
	10

	
	校级科研项目
	5

	项目（在企期间）
	国家级科研项目
	30

	
	省部级科研项目
	20

	
	市厅级科研项目
	15

	
	校企合作项目
	10

	企业实践
表现
	优秀实习生、部门之星等企业荣誉称号
	5


注：
（1）项目根据排序按以下比例进行分配，排名第一：100%，排名第二80%，排名第三50%，排名第四及以上30%。若排名不分前后，则统一按50%计算。
（2）多个项目则分数累加。

五、科学技术奖励
	评分类别
	评分项目
	得分

	自然科学/技术发明/科技进步奖
	国家一等奖主要获奖人、国家二等奖前五获奖人、省部级一等奖前三获奖人
	直荐

	
	国家二等奖、省部级一等奖其他主要获奖人
	20

	
	省部级二等奖其他获奖人
	10


注：
（1）所有成果必须以东南大学作为完成单位。 
（2）所有获奖者加分以证书上排名为准。
（3）省部级奖项仅限省级、部委奖项以及拥有国家自然科学/技术发明/科技进步奖推荐资格的一级学会。
（4）多个项目则分数累加，该项最高得分为20分。

六、综合素质
	评分类别
	评分项目
	得分

	荣誉称号
	国家级荣誉
	15

	
	省级荣誉
	10

	
	市级荣誉
	5

	
	校级荣誉
	3

	
	院级荣誉
	1

	文体竞赛
	省级及以上冠军
	2

	
	省级及以上其它名次
	1

	
	校级冠军
	0.5

	
	校级其他名次
	0.25

	学生工作
	校学生会主席
	8

	
	校级社团负责人
	5

	
	院级社团负责人/校级部门负责人/班长/团支书
	3

	日常表现
	宿舍卫生成绩>=90分
	0.5

	
	第二课堂中志愿服务时长达 50h
	0.5

	
	经过第二课堂立项的校重大社会实践
	0.5


注：
（1）若为集体荣誉，班长、党支书、团支书、委员可获得对应分数×0.5,对集体荣誉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学可获得对应分数×0.3，需提供相关证明并由班干部签字。 
（2）多个项目则分数累加，该项最高得分为20分。
